






  
遂不动产登发〔2023〕14号


遂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关于印发《不动产登记业务全程帮办代办
服务机制（试行）》的通知

各科（室）、分中心：
现将《不动产登记业务全程帮办代办服务机制（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遂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7月21日
不动产登记业务全程帮办代办服务机制
（试  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助力全省不动产登记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按照《遂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遂宁市市直部门审批服务全程帮办代办服务机制（试行）>的通知》（遂政数发〔2020〕19号）对行政审批相关工作要求，结合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实际，制定本服务机制。
第二条  本服务机制所称“全程帮办代办服务”，是指为企业和群众申办不动产登记业务（确需本人现场缴纳规费等事项除外）提供咨询、材料初审、申请提交、组织协调、结果领取等全流程代理的服务方式。
第三条  帮办代办服务范围见附件1。
第四条  帮办代办服务遵循以下原则。
（一）自愿委托。对符合帮办代办服务范围的事项，是否采取“委托帮办代办”方式、是全程委托还是部分委托，由办事企业或群众自主决定。委托关系以书面形式确立，原则上，无委托不帮办代办。
（二）无偿帮办代办。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委托人缴纳的费用外，帮办代办服务行为一律实行免费。帮办代办人员不得以劳务、交通、通讯等任何名目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收取或索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三）合法高效。帮办代办服务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必须依法合规，不得超越委托范围和权限，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企业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把委托人当亲人、把帮办代办的事当自己的事，做到主动服务、务实创新、便捷高效。
（四）协调联动。按照“全城通办”原则，受理科、经开分中心、高新分中心帮办代办事项谁受理谁负责，不分辖区。各科室、分中心应相互协调、密切协作、整体联动做好帮办代办事项。
第五条  各科室、分中心帮办代办人员应选择熟悉政策法规，廉洁服务意识、工作责任心和综合协调能力强的工作人员担任。
第六条  帮办代办服务职责。
（一）委托人职责
1.明确并相对固定1名企业经办人（限企业委托人）。
2.如实报告拟委托事项相关情况和需求。
3.按法定标准与要求备齐委托事项相关申请材料。
4.向受托人移交委托事项相关申请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合法性负责。
5.配合履行本人现场签印、头像采集等法定手续。
6.如期足额缴纳不动产登记费。
（二）帮办代办人员职责
1.对符合帮办代办服务范围的事项，受理帮办代办服务申请。
2.接收并初审委托人移交的申请材料，确保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
3.跟进帮办代办服务行为，对解决帮办代办服务中出现中梗阻问题及时报告。
4.代委托人领取证照，并与委托人履行交接手续。
5.保守委托人商业秘密。
第七条  帮办代办服务流程。
（一）申请受理。由企业经办人或办事群众向“不动产登记咨询导办台”提交《帮办代办服务申请表》，如实告知拟委托事项相关情况和需求。
（二）派发指导。由各受理、分中心，根据委托帮办代办事项需要，统筹安排相关办事节点帮办代办人员。相关办事节点帮办代办人员电话联系委托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告知委托人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要求、应缴规费数额及时限，并指导开展筹备工作。
（三）组织帮办代办。由初始环节帮办代办员代委托人提交申请材料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必要时通知委托人履行现场缴纳税费等法定手续）。代委托人领取证照，并与委托人进行交接。若因委托人不配合或配合不及时等原因导致帮办代办服务进程受阻，经受托人与委托人协商仍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可单方终止委托帮办代办服务。
（四）回访评价。帮办代办员完成全部帮办代办服务后，由由中心法规科进行回访，邀请委托人对帮办代办员的帮办代办服务工作作出客观评价。
第八条  本机制自公布之日实施，试行期为两年。

附件：1.不动产登记帮办代办业务清单（第一批）
2.帮办代办服务相关文书













附件1

	序号
	不动产登记帮办代办业务清单
	服务类型

	1
	涉企二手房过户（不动产登记“一件事”专办事项)
	帮办代办

	2
	涉企商品房分户（不动产登记“一件事”专办事项)
	帮办代办

	3
	个人商品房分户（不动产登记“一件事”专办事项)
	帮办代办

	4
	个人二手房转移登记及水电气联动过户（不动产登记“一件事”专办事项)
	帮办代办

	5
	夫妻财产约定转移登记（不动产登记“一件事”专办事项)
	帮办代办

	6
	首次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帮办代办

	7
	变更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帮办代办

	8
	转移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帮办代办

	9
	注销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帮办代办

	10
	首次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帮办代办

	11
	变更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帮办代办

	12
	转移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帮办代办

	13
	注销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帮办代办

	14
	首次登记（抵押权登记)
	帮办代办

	15
	变更登记（抵押权登记)
	帮办代办

	16
	转移登记（抵押权登记)
	帮办代办

	17
	注销登记（抵押权登记)
	帮办代办



说明：
1.涉企不动产登记业务均可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2.申请人为自然人的不动产登记业务，申请人确因实际困难不能到现场申请的，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附件2                                    
帮办代办服务申请表
	申请人
	（盖公章）

	证件类型及号码
	

	住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具体经办人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申请委托
帮办代办内容
	

	帮办代办方意见
（签章）
	


说明：
1.申请人负责按帮办代办方告知的法定条件、申请材料目录及要求、规费标准及数额等事项，按期限按标准完成相关筹备工作。
2.申请人对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全责。
3.申请人负责按帮办代办方明确的时间节点，配合落实规费缴纳等确需本人办理的相关工作。
4.帮办代办方为申请人提供无偿代咨询、代指导、代初审、代协调、代申办等代理服务。
5.帮办代办方负责代申请人向相关部门（单位）提交申请材料、领取证照，并组织协调相关问题。
6.在帮办代办服务过程中，因申请人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申请人承担；如遇非人为因素或申请人原因导致帮办代办事项无法办结或无法持续推进的特殊情况，帮办代办方有权单方终止帮办代办服务。
申请材料提交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主要内容）
	页数
	备注

	
	
	
	

	
	
	
	

	
	
	
	

	
	
	
	

	
	
	
	

	
	
	
	

	
	
	
	

	
	
	
	

	
	
	
	

	
	
	
	

	
	
	
	

	
	
	
	

	
	
	
	

	说明：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合法性由申报单位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企业盖章：                            提交日期：

	帮办代办员签字：                       接收日期：



编号：

帮办代办事项办结通知单

                  （单位）：
兹有                 委托帮办代办事项，现于   年   月  日办理完成，帮办代办服务行为终结，同时移交：       
            证书，共    本。                        证明，共    本。
特此告知。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委托帮办代办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告知单》由法规科存档。
编号：

帮办代办事项终止通知单

                  （单位）：
兹有                 委托帮办代办事项，现因          
                                                        ，帮办代办服务行为终结，特此告知。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委托帮办代办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告知单》由法规科存档。 
	遂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7月21日印发



